北京大学本科生自修课程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所在院系
	
	已完成学分数
	
	平均学分绩点
	

	联系方式
	

	自修课程名称
	
	课程号
	
	学分数
	

	任课教师
	
	自修课程类别
	

	自修课程时间
	          学年     学期（自        年    月——        年    月止） 

	开课院系意见
	院长/系主任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

	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存开课院系，一份送任课教师。

    2、素质教育通选课、军事训练、体育、实验、实习、社会调查、毕业论文以及各院系特殊规定的其他课程，不得申请以自修方式取得学分。

